


2

（二）捐赠人提供的凭据或其他能够确认受赠资产价值的证明上

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，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

价值；

（三）在保证捐赠质量的前提下，捐赠人无法提供发票、报关单

等凭据且无法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的少量公益物资，应做好实

物登记。

第七条 基金会接受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等，应确保物品在到

达最终受益人时仍处于保质期内且具有使用价值。

第八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，交易双方，

自愿进行物资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。公允价值的确定顺序如下：

（一）按照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市场中的市场价格确定公允价值；

（二）如果同类或类似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，或者市场中无法找

到同类资产的，应当采用合理的计价方法确定物资的公允价值。

第九条 基金会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严格按照公益方式进行

管理。

第十条 基金会收到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时，捐赠方应提供非货

币性资产公允价值证明，基金会据此向捐赠人出具合法、有效的收据，

将受赠非货币性资产及时登记造册。同时，与捐赠方签订《捐赠协议》，

明确双方责任义务。对捐赠非货币性资产要妥善保管，做到不遗漏，

不丢失。

第十一条 基金会接受非货币性捐赠物资入库管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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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捐赠物资入库时，需核实数量、检验质量、填制入库单，

非捐赠物资不得私自入库；

（二）入库物资要有专人保管，建立库存物资台帐，一律凭入库

单清点物资入库，凭出库单清点物资出库；

（三）定期对库存物资进行清查对帐，做到账实相符；发现问题

要及时查明原因，并向会领导报告。

第十二条 基金会非货币性捐赠物资出库及分发管理：

财：有捐赠原捐赠要行非货性捐赠物资资࠾库及分发；
（二 ）

非货币性捐赠物资出库时实理出库单清捐赠人੎、物人出物资期存要并时非货性捐赠物资有捐赠原资。物人ȼ、物人清点物资 ，资向基金会得物资查时凭。
有条

捐人有向基会查货捐赠资资存。要时查查，并出私行建。
第ॲ进条

明向基金会原及。第ॲ资条明量第进告时进会第有会要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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